《大理凤仪机场邻近区域内施工机械类临时
障碍物管控实施办法》政策解读

日前，大理白族自治州交通运输局、大理白族自治州住房城乡建设局正式发布《大理凤仪机场邻近区域内施工机械类临时障碍物管控实施办法》（大交发〔2025〕号，以下简称《办法》），对大理凤仪机场邻近区域内施工机械类临时障碍物进行管理。《办法》发布的背景是什么？《办法》在制定方面有哪些考虑？《办法》的主要内容是什么？现就上述问题进行解读。
问：《办法》制定是基于什么样背景？
答：2023年《大理凤仪机场净空及电磁环境保护管理办法》（大政规〔2025〕2号）实施以来，大理机场净空和电磁环境保护工作依法规范开展，净空区域内超高建（构）筑物超高风险得到有效遏制，确保了民航飞行安全。但随着机场邻近区域内建设活动增多，建设过程中施工机械的升高作业成为机场安全运行新的临时障碍物，威胁到机场净空安全，亟需进行管理和规范。鉴于此，为统筹发展和安全，根据《运输机场净空保护管理办法》《大理凤仪机场净空及电磁环境保护管理办法》制定《办法》，为大理凤仪机场邻近区域内临时障碍物管理提供制度基础。
问：《办法》在制定过程中有哪些考虑？
答：《办法》统筹发展和安全，既要确保机场净空安全，又要兼顾经济发展，实现发展和安全最佳平衡。一是严格界定机场邻近区域。按照《运输机场净空保护管理办法》规定，主要对机场过渡面、起飞爬升面、进近面、内水平面和锥形面区域内建设活动升高作业进行管控。二是从简审批流程。由建设行为属地行业主管部门进行“进口”把关，最大化方便企业和个人进行备案。三是特殊情况规定。对安全保障和限高审批均达不到要求且必须实施的临时性升高作业，明确可以在航班间歇或航后提供服务保障。
问：《办法》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答：《办法》共有11条，从管控的目的和依据、管控区域范围、管控对象和职责、分类管控措施及应急处置机制进行了明确。第一条明确《办法》制定的依据，第二条明确机场邻近管控区域，第三条明确管控责任主体，第四条至第八条明确管控的具体要求和措施，第九条明确意外情况下的应急措施，第十条明确违反《办法》要求的处罚主体和依据；第十一条明确实施时间。
问：《办法》对凤仪机场邻近区域临时障碍物管理主体要求是什么？
答：按从简原则，由项目属地所属行业行政主管部门“一个口子”受理，并由行业行政主管部门征求大理凤仪机场意见后反馈。大理凤仪机场提供全过程技术咨询服务。
问：《办法》明确了哪些具体管控措施？
答：按分类管控原则，对不同区域进行不同管控措施：
1.特定区域。距离机场跑道两侧各500米和两端各1500米范围内。
[bookmark: _GoBack]审批条件：在特定区域内使用吊车、混凝土泵臂、塔吊、高空作业平台等升空机械，且机械升高后的顶点高程超过海拔2144.01米。
审批流程：一是由建设单位在施工前向项目属地所属行业行政主管部门提出书面申请，申请内容应包含使用时间、地点、高度、无线电设备信息等；二是行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前须征求大理凤仪机场意见；三是行业主管部门批准后，需在批准高程范围内施工，接受大理凤仪机场现场监督。
2.内水平面或锥形面区域。
审批条件：大理凤仪机场认定作业高程超过内水平面或锥形面区域净空限高的。
审批流程：一是项目业主单位和个人按《运输机场净空保护管理办法》《大理凤仪机场净空及电磁环境保护管理办法》规定，报请项目属地自然资源部门；二是由属地自然资源部门向民航云南安全监督管理局书面征求净空审核意见；三是按民航云南监管局审核意见落实管控措施。
3.电磁环境保护区域。
审批条件：在大理凤仪机场无线电台（站）电磁环境保护范围内使用施工塔吊。
审批流程：一是项目业主单位和个人报请项目属地自然资源部门；二是自然资源部门征求大理凤仪机场意见，并根据大理凤仪机场意见决定是否报民航云南安全监督管理局；需报民航云南监管局的，由自然资源部门书面征求净空审核意见，并由项目业主单位和个人按审核意见做好管控。
其他建筑起重机械由属地行业行政主管部门做好安装、使用监督管理，并向大理凤仪机场通报信息。
4.灵活施工机制。对于施工时间短且施工升空机械拆降（收放）时间短暂的情形，经大理凤仪机场同意，可采用航班间隙或航后施工等措施，以减小对机场运行和飞行安全的影响（咨询服务电话：大理凤仪机场综合监察大队，0872—2428989）。
问：《办法》对特殊应急情况作了哪些规定？
答：如出现施工机械意外超高或失控情形，建设单位须立即停工并报告大理凤仪机场，同时启动应急措施消除风险。 
问：《办法》对违反规定有哪些处罚措施？
答：对违反《办法》规定的单位和个人，由项目属地相关执法单位依照《民用机场管理条例》《云南省民用运输机场保护条例》相关规定实施处罚。
问：《办法》实施时间有哪些规定？
答：《办法》自下发之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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